
附件2
重点实验室调查表填表说明

1、实验室名称请填全称，如：××国家重点实验室、××部××重点实验室、山东省××重点实验室、青岛市××重点实验室。对同一市级重点实验室又获得省（部）重点实验室、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只按市重点实验室填报一次即可（在备注栏标注出其他级别实验室的名称）。
2、依托单位请填全称并在此处加盖公章。

3、用于实验室建设经费指当年依托单位（含主管部门）用于实验室条件建设所投入的经费（含购买仪器设备经费）。
4、承担项目仅填当年新获批的市级以上项目数，对全国层面行业协会设立的项目可统计在省级内；承担国家重大项目（含省、市5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）请在备注栏内填上项目名称、项目类别、项目总经费和当年实际到位资金。
5、获奖情况仅填青岛市级以上科技奖励情况；获得国家级一、二等奖项及省市一等奖的请在备注栏内填上奖项名称、等级、项目简况及主要完成人。
6、成果转化主要指实验室通过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等方式，与企业签署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合同（依托单位为企业的，包括本企业内部立项任务书、项目标的额等）的项目情况；技术服务主要指对外开展的技术咨询、技术培训等，并签署了技术服务合同的技术服务活动情况。
7、拔尖人才情况指当年获批的各类市级以上突出人才，请在备注栏内简要介绍人才的姓名、年龄、人才类别（如院士、千人计划、万人计划、杰青、优青、长江学者、泰山学者等）、所从事专业领域、突出业绩等（不超过300字）。
8、表中实验室面积、仪器设备等涉及有增量的，注意存量应与上年数相一致。
9、所填数据应确保真实，并有相应的佐证材料以备抽查。

